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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法模型叨分忻与重遭
兼论三类价格理论的层次关系

鲁品越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 要：供求决定论、斯拉法模型和劳动价值论是三类价格决定理论。 用生产过程中

的技术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关系来解释商品世界的价格体系，是斯拉法模型的卓

越贡献。 然而斯拉法封闭在该价格体系内部，通过建立
“

标准体系
”

的
”

标准合成商品
”

，并

将其还原为所购买的劳动量，以确定价格单位，构成了斯拉法理论的赘扰与困境。 为了摆

脱困境，必须寻求相对价格体系背后的价值实体，重建这一价格模型，使其融入到以劳动

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决定机制的三个层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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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和决定的？这是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的斯芬克斯

之谜。 回答这个问题的理论路径，迄今为止主要有三类。 第一是从斯密到马

克思的
“

劳动价值论
”

，认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价值决定价格。 第二是西方主

流经济学所主张的
＂

供求决定论
”

，即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通过对各自

成本与收益的边际分析，形成了各自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同时满足二者要

求的平衡点，形成市场均衡价格。 供求决定论的优点在千能够通过对成本与

收益的各类影响因索的分析，找到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变动方向，从而解释

单个商品价格的变动，但其缺点是：难以清楚地解释各种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

关系，尤其是整个商品世界的价格体系。 虽然各个不同商品之间的生产要素

的成本差异可以用来解释其价格差异，但是，各商品的生产要素成本又需要用

生产这些生产要素的产品成本来解释，千是陷入了无限循环的论证之中。

边际分析与供求分析的这些缺陷，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强有力的批判。

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斯拉法(Piero Sraff a,）是其中之一。 1960年斯拉法发表

《用商 品 生 产商 品一经济理 论批 判绪论》(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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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eans of Commodities) 一书，用根本不同于边际 分析与供求分析的全新

的理论路径来解释商品价格的生成。 正如该书的序言所说：
“

我现在发表的这

套命题有一个特征，虽然它们没有对价值和分配的边际学说进行任何讨论，它

们仍然是为了作为批判那一学说的基础而设计的。”©斯拉法所采取的理论路

径，本文称之为
“

商品体系论”，以与
“

劳动价值论” 、"供求决定论” 相并列。 该

理论是从再生产过程中各个商品之间的技术性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

利益博弈关系来说明整个商品世界的价格体系的形成机制。 这一新的理论路

径影响巨大，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将其作为理论基础，有人甚至认

为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斯拉法的这本著作被认为是划时代的著

作。 虽然学界关于该模型的评价并不一致，但斯拉法模型所讨论的价格决定

机制是一切科学的价格理论无法回避的环节。

一、斯拉法模型的科学贡献

斯拉法模型的科学贡献在千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的

利益关系解释商品世界价格体系的形成。

生产过程是物质变换过程，参加这个过程的物质既有处于经济过程之外

的非商品，如无偿使用的空气等等，又有在市场购买的商品。 经济学理论只关

心其中进行市场买卖的商品，必须把这个物质变换过程中的非商品的各个因

素忽略掉。 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产过程是
“

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过程。

而投入的劳动力可以既作为一种商品，也可以用生产劳动力必须投入的一组

作为商品的生活资料来取代，这样所有生产过程都成为用包括生产资料与生

活资料在内的商品来生产商品的过程。 由于忽略了非商品性因素，这个过程

中投入物与产出物之间的能量守恒、物质守恒等自然定律不复成立。 那么，能

够把投入的商品与产出的商品联系起来的经济过程是什么？

不能是别的，只能是 社会再生产。 与主流经济学把
“

理性经济人 ”作为经

济学公理不同，斯拉法把
“

再生产条件”作为其理论基础：可持续性生产体系必

须处千能够
“

自行更新状态“，也即能够进行再生产的状态。 而要实现这一状

态，必须建立所有商品的一套交换价值（在斯拉法模型中，交换价值与价格是

同义的），“如果市场采用这些交换价值，会使产品的原来分配复原，使生产过

程能够反复进行”。0这套价格体系，能够确保任何商品的总产量所具有的价

值，大于或等于其投入的各种商品的总价值。 其超过的部分就是
＂

剩余
＂，即简

单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可以溢出的剩余商品。 而当剩余为零时，每种商品的总

产量恰好等于其在社会所有产品中的投入量，这时社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斯拉法称为
“

为维持生存的生产”。

斯拉法分别考察了无剩余产品的
”

为维持生存的生产”系统、有剩余产品

的经济系统的价格决定机制。 由于斯拉法理论中的逻辑十分复杂艰难，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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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清楚斯拉法模型的实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下面我们采用与斯拉法
本人不同的方法，来重新简要阐述这一理论模型。

1.维持生存的生产系统中的价格决定机制
并非所有商品都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如生活中并非必需的化妆品、珠宝之

类。这些物品仅仅是产品，而不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商品，斯拉
法称为“非基本产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可以作为生产资料的商品，斯拉法
称为“基本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基本的生活资料。那
些只参加非基本产品生产过程的商品，也包括在“非基本产品”的范围内。

斯拉法证明了：“在维持生存的生产”中，商品的相对价格体系完全由它们
之间的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所决定。假设每个行业只生产一种商品，全
社会共生产n种产品，其价格分别是CP1,P2, … ,Pn )，相应的社会总产量分别
为CA1,A2, …，An )。设生产出产品I的总产量A， 需投入的产品J的数量是
a"，其中既包括纯生产资料的投入，也包括生产劳动力投入的生活资料，斯拉
法将其统称为“生产资料”。对于生存型经济系统来说，必须有：

a; 1P1 +a,2P2+… ＋a;nPn =A;P;(i=l,2, …，n) (1 ) 
即产品i的总产值等于其投入的生产资料总值。有n个这样的方程，于是得
到下述方程组：

厂：：：言：言言：
由于没有任何剩余'l,nl;

］

｀｀三言;

P

』于其在各种产品的生

(2) 

产中的投入量的总和，即方程组的各个方程中的消耗系数之和：
街，十a2，十… ＋an ; = A Ci=l,2, … ,n) (3) 

方程组(2) 共有未知数n个 P,。方程个数n个，但它们的系数受到等式
(3)的限制，于是方程组中任何一个方程的各项系数都由其他(n—l)个方程
的系数决定，所以独立方程只有(n— 1)个。因此，必须增加一个独立方程，才
能求出各种商品的价格。为此，斯拉法先假定某一产品价格为1，然后求出其
他商品相对于该商品的”相对价格”。由此得到结论：在维持生存的经济体系
中，社会再生产体系中产品间的技术关系（消耗系数）直接决定着商品间的价
格关系，决定商品的相对价格体系。他认为，这个相对价格体系与商品的边际
分析无关。

2.有剩余的生产系统中的价格决定机制
斯拉法还证明了：在有剩余的经济体系中，产品的相对价格体系以及资本

的利润率由产品间相互生产的技术关系和劳动者在剩余产品中所分配到的
“剩余工资率“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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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剩余产品的经济体系中，从物质层次上说，总有某些产品的总产量大

千其投入量，其差额便是剩余产品：

a!，十a2，十…＋ani 冬A; (i=l,2, … ，n) (4) 

其中
“

非基本产品
”

只能是剩余产品，它们在所有基本产品的生产中的消

耗系数全为零。 此外，基本产品也可能 有剩余产品。 于是(4)式的物质关系，

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 ：

a;1P1 +a,2凡十…＋a，npn <A,P, （ l = 1,2, …，n) (5) 

其差值即剩余产品的交换价值。 而剩余产品无非分配给资本与劳动：分

配给资本的是利润，分配给劳动的是
“

剩余工资
＂

。 千是商品生产的价值方程

组，从无剩余产品的(2)式变为下式：

Ca11P1 +a12P2+…+a1nPn)(l +r)十wL1 = A1P1』(a21 E+a22P产 …＋a2n E)（1+r)十wL2 = A2P2
(6) 

.(;nIP1 +a ./.p2 +· ·+a.;

．

E)（1+r)十；［三·P』
在这里，假定资本与劳动共同分割剩余产品：r是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

率，L， 是行业I的劳动总量，w 是
＂

剩余工资率
＂

，即单位劳动所分配到的剩余

产品价值。 由于各种产品的总产量大于 （部分产品也会等于）其投入总量，所

以该方程组中各个方程是独立的，共有 n 个方程， 但未知数除 n 个产品的价格

外，还有工资率w与利润率r，共（n+2)个。 因此，要确定这些未知数，还必须

建立两个方程。 斯拉法首先确定某一商品的价格为1，在此基础上，由劳资之

间通过谈判，决定剩余工资率 w，然后可以求出全部商品的相对价格与资本的

利润率r。

以上生存型经济体系和有剩余产品的经济体系，都是均衡态体系，因为它

们都实现了供求平衡，并且各行业的剩余工资率相等、利润率相等而分别实现

了利益均衡。 斯拉法模型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均衡态中，产品之间的技术关

系与由劳资关系确定的剩余工资率共同确定产品的相对价格体系与资本利润

率。 这是斯拉法给出的最明确无误的科学结论。

3. 斯拉法模型与其他价格理论之间的共通之处

上述结论不但是斯拉法理论中的科学成分，而且也是该模型与其他价格

模型的共通之处，因而可以与其他理论相容。 因而在我们力图建立的全面科

学的价格理论中，应当吸收这一理论成果。

首先，这种由商品体系决定商品之间的价格关系的思想，与马克思的经济

学理论具有一致性，应当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 马克思曾经表达过类似

的思想，他说：
＂

……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

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 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

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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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
”

©这个按照一 定比例分

配社会劳动的
“

自然规律
”

，被马克思视为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共同存在的
“

首

要的经济规律
”

。©
”

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

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

值。”＠斯拉法方程组所表达的，正是社会劳动按照社会生活需要的规律与生

产技术的规律进行的劳动分配在交换价值上的表现，它用各种产品之间量的

比例，决定了其中凝结的社会劳动的比例，从而决定了其交换价值的比例。

斯拉法模型的上述结论，虽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局部均衡理论的边

际分析相矛盾，但却与其一般均衡理论具有某种潜在的一致性。 与列昂惕夫

模型一样，斯拉法模型中的上述部分，也可视为一般均衡模型的特殊形式。 一

般均衡的条件可以用各种形式来表达，但其核心内容是所有产品的需求与供

给同时相等。 在斯拉法模型中，可以把方程 (6) 式的左边理解为社会的总需

求，其包含两部分： 一是生产性需求（通过消耗系数来表达，既包括生产资料的

需求，又包括维持劳动力生存的生活性需求），二是剩余性的生活需求与利润

积累需求；方程的右边可以理解为总供给，即社会经济系统中各种产品的总产

量。 二者之间相等是实现一般均衡的总条件。

因此，斯拉法模型的上述部分应当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公认原理。 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它所反映的是经济系统的不可取消的
“

自

然规律
＂

，斯拉法的贡献在于使这公认的
“

自然规律
“

得到了明晰的富有成果的

结论。

二、“标准体系
＂

赘抚与出路

然而，上述方程组只能确定相对价格，即商品间的价格比率。 要确定商品

价格本身，还必须先确定价格单位。 斯拉法的最初假设是可以先设定任意选

取的某一商品的价格为单位1，由此决定整个商品体系中所有 商品的价格。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任意选取的价格单位不一定是合理的，很可能产生歪曲价

格体系的结果。

如果产品体系中各种商品的价格之比不变，那么选取任何产品的价格为

1 都是合理的。 正像一群身高之比不变的成人，随便取哪个人的身高作为标

准尺度，都能得到其他人的身高的准确数值。 然而，当由于某事件的发生（如

技术创新、石油涨价、工资升降等）使各商品的价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比率发生

变化时，这种合理性就不复存在了。 假如我们选取的假定价格为1 的商品，其

价格因为某事件而上涨，那么，在用这个尺度衡量的其他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中，由该事件引起的变化与该尺度上涨所引起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最终将难以

弄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价格变化。 因此，在产品价格比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我们应当选取保持不变的客观事物作标准尺度，以 衡量其他各种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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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斯拉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 点。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煞费苦心，创造了
“

标准体系
”

中的
”

标准商品
”

的概念，其占据了斯拉法模型的相 当大部分的内

容。 然而，这一极其抽象复杂的理论并没有使其摆脱困境，反而成为其理论的

赘犹。

为了简化间题，斯拉法尽可能回避各种导致价格体系变动的因素，只研究

由于剩余工资率的变化导致的价格体系的调整。 在方程组(6)中，如果价格体

系不变，当剩余工资率减少、资本利润率不变时，劳动对生产资料比例高的部

门会发生剩余，而该比例较低的部门，则会出现赤字，于是出现不均衡。 这种

不均衡必然要趋向于均衡，于是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 要发生调整。 劳动对生

产资料比例高的部门，其产品价格应当相对于其生产资料价格 而降低（但其本

身不一 定降价），而此比例低的部门，其产品价格相对于其生产资料的价格应

上涨（但其本身不一 定涨价）。 斯拉法认为，应当选取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不变

的商品作为价格单位，才能反映各种商品价格的真实变化情况。

由于不存在价格必然不变的商品，斯拉法改为寻求价格 不变的
“

商品组

合
”

以作为价格单位。 斯拉法为此提出了
“

标准体系
”

中的
“

标准联合商品
”

概

念。 将社会生产方程组(6)式进行同解变换， 也即改变各种产品的总产量，可

以得到这样一种方程组：在其中，每一种产品的总产量减去其作为生产资料投

入量，所得到的剩余产品（斯拉法称
“

纯产品
”

)总量，与其作为生产资料投入的

总量之比取定值，此值称为
“

标准比率
”

,＠这样的生产体系称为
“

标准体系
”

。

斯拉法 将标准体系中 纯产品（各种剩余产品的总和）的总价格 定义为价格单

位。 容易证明，在剩余工资率变化时，这个总价格保持 不变。 这是因为，在这

种标准体系的物质形态上，纯产品与全部产品的产量之比取定值，因此 在价格

形态上，纯产品总价格与全部产品总价格之比当然也取同样的 定值，不论价格

如何变动都是如此，”不会扰动这种比率。 因此，在这种标准体系中，无论 纯产

品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如何变动，并且无论由此而产生的价格如何变动，

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会仍然相同。
”

。取纯产品的价格为1，那么生产资料

的总价格与社会全部产品的总价格都将不发生变化。 各个商品只是 在这个前

提下发生其间相对价格的调整。 标准体系的价格一 旦如此确定之后，也就确

定了现实的非标准体系中的价格：因为二者都是同一组价格的同解方程组，只

是总产量不同 而已。

然而斯拉法煞费苦心构想的
”

标准体系
”

中的
“

标准合成商品
”

的价格，具

有以下严重缺陷：

第一，标准合成商品的价格只有在由劳动与资本分割剩余产品所引起的

价格变动中，才保持不变。 对于其他各种价格变动，它将会发生变动，因此并

不适合作为价格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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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拉法将标准体系中的剩余产品（纯产品）的总价格定义为标准价

格单位，这对剩余产品总量为零的生存型经济系统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不能

以
“

零
”

作为价格单位，因此这个价格标准不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

第三，真正的价格标准应当能够衡量剩余产品的价值总量的变化，因为这

种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 GDP的增长数量主要是剩余产品价值

总量的增长数量，而斯拉法将剩余产品总量始终定义为价格单位1，必然完全

掩盖了这种价值总量本身的变化，从而无法反映经济的发展。 这就严重限制

了斯拉法理论的实际意义。

第四，这种
“

组合商品
”

的客观存在性应当受到严重质疑。 斯拉法本人承

认，在联合生产模型中，也即各个生产部门生产多种产品的模型中，这个由许

多商品按照一定比例组合而成的
“

标准合成商品
”

，其中有些商品的数量必然

是负数。 于是这种
“

标准合成商品
”

便沦为一种数学上的符号性设计而没有任

何实际意义，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 以这种并不存在的
”

组合商品
”

作为整

个商品体系的价格标准，必然使整个商品体系的价格失去客观意义。 对此，斯

拉法不得不用下面的话来塘塞：
”

由于这种负数乘数造成的
｀

负数生产部门＇ 不

能具有什么意义，上述结果就不可能把标准体系看成为实际过程的一种可以

想象的重新安排。 所以在联合产品的情形下，我们必须满足于用适当乘数转

化成的抽象方程体系，而毋须设想它作为一个实体存在。
”

®这种辩解当然是

十分勉强的。 一个作为价格单位的商品组合居然没有实际意义，说明这种单

位是虚幻而无意义的。 这些缺点，是斯拉法模型的严重局限性，使其成为斯拉

法模型中的赘究。

三、“价格还原为劳动
”

的失误

在将
“

标准体系
”

中的
＂

剩余产品总量
”

定义为
＂

价格单位
”

之后，斯拉法为

了将这个单位价格用一种客观事物来表示，于是进一步将这种商品组合的价

值，还原为与其等值的劳动量。 然而这种还原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南辕北

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 斯拉法对此的做法在逻辑上十分复杂，其实

质如下：用w表示单位劳动所得剩余产品份额，即剩余工资率，于是有：

经济体系中总劳动量所分配的剩余产品总价格w= 

剩余产品总价格

经济体系中的总劳动量
—全部剩余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

(7) 

斯拉法已经定义剩余产品总价格为价格单位。 现在，对价格单位进行变

换，换成
“

一种更具有实体性的尺度
“

，这个尺度就是
“

用标准纯产品所能购买

的劳动量
”

，也即(7)式中全部剩余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气主意：这里所谓
“

购买劳动
”

所采用的价格，等千单位劳动发放的除生存需要之外的剩余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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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包吃、包住、包养家属之后额外发放的工资，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剩余价

值论中用必要劳动购买的劳动力。 假设经济体系中的总劳动量为 1，那么：

全部剩余产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 －

w 

斯拉法用这个劳动量作为价格尺度，也即作为单位价格。 于是各种商品

的价格都与一定的劳动量相对应，对应于能够将该商品作为
＂

剩余工资
＂

的劳

动董。 这样，合成商品中各种各样不同商品的合成价格变成了 一 元化的
“

劳

动
“

商品的价格，使
”

标准商品
”

的意义变得较为直观。 斯拉法认为，这种可变

的劳动量具有
“

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
”

的所有性质，
”

但是它的改变是按照一种

独立千价格的简单规则：这种尺度单位在大小上随着工资的下降而增加，就是

说，随着利润率的上升而增加。 所以，在利润率为零时，它等千这个体系的年

劳动量，在利润率接近最大数值时，它就无限地增加
“

。@

乍看起来，这种用劳动量作为标准价格，从而把一切价格统统折算成劳动

量的做法，很像劳动价值论，其实远非如此。 因为它是在除劳动者生存需要之

外，按照劳动量分配的剩余产品的价值来作为商品的价格。 本质上仍然是以

斯拉法
”

标准体系
”

的全部剩余产品总值作为标准，而以一 定剩余工资率条件

下购买这个总值所需要的劳动量作为单位价格。 因此，它不仅具有作为价格

单位的
“

标准合成商品
”

的所有缺点，而且还增加了一个缺点，因为当劳动者的

剩余工资率为零，即全部剩余产品归资本所有时，购买全部剩余产品的劳动量

为无限大。 以无限大的劳动量作为价格单位，当然是不合理的。

斯拉法不仅想把价格单位折算成劳动量，还想把全部商品总价格也
”

还原

为有时期的劳动量
”

。 其做法十分繁琐复杂。 在方程组(6)中，任选其中一个

商品I的生产方程：

(ai1P1 +ai2P2+… ＋ai0P0) (1 +r) +wLi =Ai P i (8) 

这就是说，产品l的总产值（即总价格）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剩余劳动工资

wL,，另一是生产成 本与利润之和(ai1P1+ai2P2+ … ＋ain Pn) 0 +r)。 其中

(ai1P1 +a立 R+… ＋ain 凡）是生产资料的总价值。 这个总价值也是按照这个方

程组生产出来的，因而也都要在扣除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之后，按照该

工资率与利润率来分配其中的剩余价值，于是得到：

[ (ai1'P1 +aiz'P2+… ＋ain'Pn) 0 +r) +wLi1 ]Cl +r) +wLi =AP, 

其中，w匕是(8)式中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所要分配的剩余工资。 而(ai1'P1

+ai2'P2+…+ain'Pn)又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其也是社会生产出来的，所以应当

在扣除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之后，按照此利润率与工资率分配剩余产品，如此不

断地进行下去，于是该产品的总价格不断被还原为各个时期的劳动所得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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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斯拉法所说的将商品I的总价格
”

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
”

。 但

是，这种还原并没有实际的经济学意义。 因为其中的劳动所得的
“

剩余工资
”

并没有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因而(9)式中各项将这种劳动所得乘以各个因子并

不具有经济学功能。 这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的明确的经济学意义

完全不同。

斯拉法的这一套做法，不仅理论上复杂，而且缺乏实际意义。 由于本质上

坚持以全部剩余产品（以及能够分配到这些剩余产品的劳动）作为价格单位，

该模型就必然具有前面所述的各种致命缺陷。 用剩余工资率建立的价格与劳

动量的关系，导致了剩余工资率趋向无限小时价格单位无限大的理论困难，从

而使斯拉法理论模型的缺点有增无减。 因此，这一套将价格折算劳动量的做

法没有意义。

四、重建斯拉法模型

斯拉法模型上述缺陷的根本原因，是斯拉法受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总

想停留在由商品之间物与物的关系构成的
”

相对价格
”

上，竭力避免寻求这种

相对价格背后的东西，回避价格的本质。 正因如此，他始终封闭在价格关系内

部来思考问题，企图寻找相对价格中的
“

不变价格
”

作为价格单位。 即使他想

把价格折算成劳动量，也不是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而是从劳动

分配剩余产品的角度，也即从用剩余产品作为
“

剩余工资
”

来购买劳动的角度，

建立二者之间的价格关系来进行这种折算。 这正是新剑桥学派所坚持的实证

主义理论路线。 在他们看来，寻求价格背后的价值，将会使价格成为
“

必须用

黑格尔的一大堆废话来证明的东西
”

产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

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斯拉

法方程组的客观基础是用生产过程对生产资料的消耗系数，以及社会生活对

剩余产品的需要来刻画生产过程与生活过程中物与物的关系。 然而这种物质

关系一旦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行为来实现其
“

自行更新
”

，就必须通过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劳动关系才能实现，这种劳动关系在市场的表现便产生了商品的交

换价值。 这是掩藏在斯拉法关于相对价格的方程组背后的本质。

因此，在斯拉法模型合理的科学结论的背后掩藏着这样的事实：生产与生

活过程对各种产品的需要，必然导致社会劳动总量分配到各个不同产品的生

产中。 由此形成的各个不同产品的劳动量的比，决定着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

之比。 而这个交换价值之比，通过各种社会过程与环节（其中包括利润率平均

化的转形过程）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格。 这些进行交换的劳动量本身决定着

商品的交换价值。 由此对交换价值的定义所形成的方程，与方程组(6)联立而

形成的方程组，共有 Cn+l) 个独立方程与 Cn+2) 个未知数（包括 n 个产品的

价格、剩余工资率w与利润率r)。 如果劳资关系一旦确立了剩余工资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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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全部价格与利润率都将确定下来。 所以，应当以单位劳动量作为衡量商

品交换价值的尺度来重建斯拉法模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该模型复杂而错误

的
“

标准体系
＂

，使之成为真正科学的价格理论模型。

那么，应当如何具体地确定劳动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必须摒

弃斯拉法所采取的以剩余产品的总价格为价格单位的做法。 因为剩余产品无

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消费结构的变

化而不断变化，因而不适合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 斯拉法用如此不断变化的

事物作为标准价格，不能不造成致命的错误。 与此相反，应当从没有剩余产品

的
“

生存型生产体系
”

中维持人们基本产品的生产出发，来确定交换价值的基

础。 其理由是：人类生理条件是相对稳定的，因而维持人的生存的基本需要的

商品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商品组合。

因此，如果我们以生产单位劳动力所要消费的基本商品组合，其生产过程

所要耗费的劳动时间作为
“

单位劳动量
”

，将它作为
＂

价值单位
”

，那么社会商品

的总价值由社会生产投入的总的劳动量所决定，从而劳动成为商品创造的惟
一源泉，这个结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一致。＠ 一旦采用这样的价值单

位定义，那么，在前面所说的生存型生产体系中，我们有：

A1P1 +A2P2+···+AnPn
= L (10) 

方程式(10)与式(2)联立，得到n个独立方程组成的方程组，于是可以求出所

有商品的价格。

而在有剩余产品的经济体系中，我们也有：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社会劳动力的总价值X(1＋剩余价值率m')

即 A1P] ＋沁P2+…+AnPn=LO +m') 

这里，社会劳动力的总价值L等于生产这些劳动力所要消费的产品的生

产时间。 由于它与剩余价值率都是已知数，所以，社会产品的总价值也就是已

知数。 将此式与方程组(6)联立，于是得到关于商品价格的完整的方程组，可

以完全求解，商品的全部生产价格可以由此确定。

由于从事最简单劳动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数目取决于人类最

基本的生活需要，因而是相对稳定的。 它跳出了相对价格体系之外，确立了决

定价格的价值实体，独立于价格相对变动的过程，而且使不同生产力水平的经

济体系有了共同的价值标尺，因而是最适当的价值单位。 它可以克服斯拉法

在价格与劳动关系上的失误。

于是，复杂繁琐、而且在实际意义上与逻辑上都有严重缺陷的斯拉法模

型经过如此重建，成为十分简单明了，而且符合实际的理论模型。 这个模型

综合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斯拉法理论的优点，因而是具有明显优越性的价

格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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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斯拉法模型的理论地位

本文开头指出了价格形成机制上的三类理论。 实际上这三类理论都含有

正确的成分，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最为深刻，是关于交换价值

源泉与本质的理论。 斯拉法模型居于中间层次，指出了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各

个产品之间的客观联系决定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 而流行经济学则

描述了价格决定机制中表面的层次，即理性经济人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确定

成交价格。 现实的价格决定机制应当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从本质到现象的过

程，是这三个层次的统一 ：劳动决定交换价值的本质，劳动过程通过财产所有

制、市场竞争与产业结构形成各个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而具有一定

相对关系的商品又通过市场上供求双方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后形成现实的价

格。 斯拉法理论阐述了中间层次，是价格决定机制中的重要环节，这是重要的

科学成就。 然而它仅仅固千这一环节与层次，既不寻求价格背后的产生根源

与本质，又不接受市场供求关系上的讨价还价理论，导致其理论处于困境。 运

用斯拉法理论的正确成果，同时向本质与现象两个层次上拓展，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相融合，以建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从本质到现象

的完整的价格决定理论，可能是斯拉法理论的富有前景的出路。

注释：

0@＠(J)@＠＠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第7页，第9

~10页，第26页，第27页，第52页，第38页，第3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26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3页。

＠但是我们采取的劳动单位与马克思的定义并不一致：因为我们将生产单位劳动力所要

消耗的商品中凝结的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单位，而不是直接将单位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单

位。 假如原来生产单位劳动力所要消耗的商品需要投入两个小时才能生产出来，那么

这时一个价值单位（如一元）相当于两个小时。 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 一倍，生产这些商

品的时间变为一个小时，然而仍然是一个价值单位，所以这时一个价值单位（一元）相当

于此时的一个小时。 而按照马克思对劳动价值量的定义，这组商品原来的价值是劳动

生产率提高后的价值的两倍。 所以，我们的定义与马克思的定义有所区别。 这是重建

斯拉法模型所必需做出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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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 business cost and operating cost of th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Chi1ca, and found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argue that ERP 

implementation can reduce the cost of enterprise. We also found that in the 

first year of ERP implementation, the cos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ut in the 

long run it has hardly any effect on the increase of cost.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an enterprise can benefit from ERP implementation from a long run per

spective. Therefore, enterprises should build up a long-term measure to e

valuate the benefits of ERP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 operating cost; princi

ple business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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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raff a's Model 

LU Pin-yue 
(Modern Economic Philosophy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Sraffa's model and the la

bor theory of value are the three kinds of price theories.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Saraff's model made is that it explains the relative price system 

of commodities by the relations of commodities in production and the profit 

relations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But it fails when the price unit of the 

relative price system is determined by means of "a bundle of commodities" 

called "standard commodity" in "standard system", and it also fails when the 

"standard commodity" is turned into the purchased labor. Therefore, in or

der to overcom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e need to recon

struct Saraff's model by finding the value entity in the relative price system, 

and combine his model with the two other price theories into a whole. 

Key words: price system; standard commodity; labo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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